跨域教學社群實施計畫申請通知
1、 計畫緣由
為執行教育部補助本校107-111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B2開展π型教學社群方案」，鼓勵教師組成跨域教學社群，發展創新教學策略，精進教學以提升教學效能，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跨域教學社群實施計畫」辦理申請。

2、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108年6月17日(星期一)止。
3、 申請方式:
（1） 由本校專任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提出申請，社群成員(含社群召集人)至少3人，包含本校跨單位(至少2人)或跨校專、兼任教師及校外專家學者。每位社群召集人以申請1件為原則。

（2） 社群召集人填具跨域教學社群實施計畫申請書及經費預算表，經系(所、中心、學位學程)主管及院長核章後，108年6月17日(星期一)下班前送達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辦理。相關表單請至教學發展中心網頁/計畫專區http://ctd.ntcu.edu.tw/plan.php)下載。
4、 審核作業
申請教師(本校專任教師)提出申請後，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將邀請校內外委員進行書面審查，審查通過之核定日起，教師得實施跨域教學社群實施計畫。
5、 其他事項
(1) 計畫執行期間自108年7月1日至108年11月30日，每案補助三萬元為原則，惟實際補助金額另視申請狀況及審查結果核定之。
(2) 社群須於計畫執行期間至少辦理一次社群成員間之課堂跨域教學活動及三次活動，並納入學生相關回饋或配合本中心辦理執行成效之調查。
(3) 原排定授課之專任教師，仍應於課堂跨域教學活動主持課程，並協助配合跨域之專家學者完成相關教學工作，共同參與或引導教學活動進行；原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及鐘點費，仍依原訂課程核計。
(4) 經費補助以業務費為限，獲補助計畫須於108年10月31日前核銷獲補助總額之80%，且須於108年11月30日前完成所有經費核銷(經費執行率達100%)，若未能完成核銷，未執行經費將由本中心統籌運用。相關經費由社群召集人辦理核銷(核銷相關單據請會辦本中心)。
(5) 獲補助社群須於每次活動辦理後一週內上傳跨域教學社群活動-紀錄表(含簽到表)，並於108年12月6日(星期五)前上傳跨域教學社群計畫成果報告書 (以上皆使用電子檔上傳至本中心指定雲端資料夾)。
(6)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跨域教學社群實施計畫辦理。
聯絡人:牛景澄


分  機:3143


E-MAIL:ctd@mail.ntcu.edu.tw























